孟咸美优秀事迹
孟咸美老师现为扬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自1985年工作以来，兢兢业业，勤奋耕耘在教学科研第一线，主讲《经济法》、《房地产法》、《环境法》等多门课程。兼任江苏省法学会环境法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法学会房地产研究会理事，扬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扬州市总工会“义工教授志愿者服务总队”教授等学会职务及社会工作。
一、立场坚定、顾全大局
孟咸美老师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自觉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和尊严，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十九大精神，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切实加强学习，努力提高自身修养。担任法学院党支部书记，积极组织并参加党员活动、政治学习和“两学一做”专题教育，努力做好支部工作，支部获扬州大学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2017年），个人被评为扬州大学法学院优秀共产党员（2018年）。
二、爱岗敬业、教书育人
孟咸美老师热爱教育事业，注重教书育人，乐于奉献。在教学工作中认真上课，耐心答疑，及时批改评议学生作业，并组织专题讨论。注意实践性教学与研究性教学相结合，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经济法》、《环境法》、《房地产法》等课程。课堂教学中运用大量典型案例进行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效果优良。认真指导本科生、研究生毕业论文，推荐研究生论著出版。曾获扬州大学“优秀课堂教学质量奖”二等奖，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二等奖；2018年获得扬州大学“十佳最美教师”荣誉称号。
孟咸美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刻苦钻研，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和精湛的律师实务知识。出版专著《竞争法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2008年获江苏省高校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经济日报出版社2017年版）等共五部，主编参编《房地产法学》（金俭主编，科学出版法2008年）等教材共五部，在核心刊物及其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多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经济法学.劳动法学》、《金融与保险》等刊物全文收录，取得了一定的科研反响。
三、精准普法、服务社会
孟咸美老师带领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坚持义务普法，服务群众近万人，获得社会广泛赞誉。扬州晚报、扬州大学报、江苏工人报及扬州电视台对孟咸美老师义务普法30年作专题报道。孟咸美老师被扬州市消费者协会评为“扬州市消费者保护运动30年维权先进个人”，扬州市总工会表彰为“杰出义工教授”，扬州市文明办授予“扬州市优秀志愿者”（2017年）光荣称号，孟咸美家庭被评为扬州大学“文明家庭”（2017年）。
1、普法宣讲三十载
1985年参加工作以来，孟咸美老师就一直致力于普法宣传，最开始是给部队的转业军人培训，普及宪法、刑法、民法的理论知识，为他们日后进入公检法部门工作奠定基础。后来，孟咸美老师被江苏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聘请为“江苏省中高级干部学法讲师团讲师”。 2008年，又受聘参加了扬州市总工会组织的“义工教授”志愿者服务队。从“二五普法”五年规划开始，几十年来深入到企业、学校、街道、乡村及政府机关宣讲法律知识。孟咸美还担任法律援助中心法律顾问，坚持为扬州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学生提供法律咨询和讲解。孟咸美老师及其团队协作义务普法一百几十场，已完成了大学生反诈骗、老年人反传销、工人劳动维权、工伤保险权益保护等多个精准普法专题，听众超万人，取得了较好的法制宣传效果。
2、消费维权有重点
孟咸美在参加镇江市“七五普法”纲要座谈会时提出“精准普法”这一设想，“希望通过精准普法，为全面依法治国作出法律人的贡献。”消费者被视为弱者，更多意味着消费者法律知识弱，维权才艰辛。为此，孟咸美老师利用专业特长带领历届法学院的学生为消费者精准普法。孟咸美老师根据市消协、市总工会、市司法局等组织的要求，多次走进企业、学校、社区，为消费者答疑解惑，帮消费者维权。通过经典案例，宣讲与消费者维权有关的经济法律知识，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合同法》等。提高消费者懂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意识，增强其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共建法治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3、普法读本免费发
为了避免传统普法“重形式、轻内容、轻效果”的弊端，孟咸美带领“义工教授”志愿者服务队，深入农村、学校、企业和社区进行深度调研，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普法方案，制作了《劳动法》、《企业用工风险防范》、《你所关心的消费者权益法律问题》等普法手册。还将普法及办案所思总结归纳，出版《房地产理论与实务》、《劳动者权益保护研究》等书籍，为不同社会群体的维权提供了针对性强的读本，免费发放，深受消费者、农民工等不同社会群体的欢迎。
4、送法下乡惠基层
工作以来，孟咸美老师积极组织参加暑期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多年带领学生到消协、律师事务所、村镇、工地进行法律宣讲、咨询服务，甚至在工棚里搭个桌子就开讲。针对农村消费者和农民工反映的问题耐心解答，属于政策问题的耐心解释，为构建和谐社会、法治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孟咸美老师多次被评选为大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先进工作者。2017年9月到11月孟咸美老师与研究生一起受扬州大学工会安排参加全国总工会、教育部统一部署的“尊法守法，携手筑梦”服务农民工专项法治宣传行动，取得良好效果，受到市总工会高度肯定。
5、父女接力不间断
孟咸美老师不仅自己积极参加普法宣传活动，还带动身边亲友参加义务普法宣讲活动。除带动同事和学生参加外，还介绍学法律的女儿加入扬州市总工会“义工教授”志愿者服务队，父女二人共同进行义务普法工作。2016年，其女儿被扬州市文明办评为年度“扬州市优秀志愿者”。孟咸美和女儿所在的“义工教授”志愿者服务队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会等部门表彰为“最佳志愿服务组织”。扬州晚报、扬州大学报、江苏工人报及扬州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对父女接力义务普法的先进事迹进行了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法学专业教师要坚定理想信念，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做好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同时，深入了解法律实际工作，促进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多用正能量鼓舞和激励学生”（习近平视察中国政法大学讲话），孟咸美老师正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进行探索。
